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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质监特〔2013〕79 号

转发《省政府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
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质监局,省特检院,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：

现将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工

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安委〔2013〕2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认真执行。

一、加强特种设备安全培训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

贯彻落实省政府安委会《实施意见》的各项要求，加强对

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切实落实企业安

全培训主体责任，着力加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基础建

设，严格考试工作质量监管和责任追究。经过努力，到 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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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末，实现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 100%取得安全监察员证

并完成年度轮训，承担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教师 100%

参加知识更新培训；到 2015 年末，实现特种设备生产单位的特

种设备质量管理负责人（质保工程师）、气瓶充装单位的特种设

备安全管理负责人（技术负责人）、特种设备重点使用单位的特

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 100%持证上岗。

二、强化监督检查和落实企业安全培训主体责任

1.开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专项监督检查。

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、气瓶充装单位和特种设备重点使用单位

要 100%检查到位，对发现未持有有效作业人员证件上岗的，应

发出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未改正，一律予以立

案查处。

2.严格落实企业安全培训主体责任。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

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（本单位不

具备培训能力的，应选择专业培训机构进行培训），保证特种设

备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作业知识、作业技能和及

时进行知识更新。同时，还应当加强对特种设备作业现场和作

业人员的管理，制订特种设备操作规程和有关安全管理制度，

聘用持证作业人员，并建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管理档案，提供

必要的安全作业条件，确保持证上岗和按章操作。各级安全监

察机构应当通过检查督促，查处违法作业行为，引导企业完善

管理，落实安全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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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基础建设和考试质量监管

1.各考试机构应按照《福建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

基本要求》（闽质监特[2012]444 号），持续具备机构、人员、

场地、设备设施、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资源条件要求，不断完善

考试题库建设和考试设施建设，严格落实教考分离制度，健全

考务管理体系，实现“理论知识考试机考化、实际操作考试实

物化（模拟化）”，确保考试工作质量。

2.各设区市局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强对考试现场的监督工

作，保障考试质量。对未按规定程序和考核大纲组织考试、考

试申请材料审查不认真、不按照题库考试、考场纪律不严格、

乱收费、乱办班的考试机构，一律要依法查处。

3.各考试机构应于 5 月 31 日之前向发证部门提交 2012 年

度考试工作总结和贯彻落实省安委会《实施意见》及本通知要

求的情况汇报。省局将于 6、7 月份组织开展全省特种设备作业

人员考试机构和作业人员发证管理的专项检查。

附件：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工

作的实施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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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2013 年 2 月 26 日印发

抄送：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。


